废旧物资销售发包说明
一、项目名称
废包装袋、废木板、废纸塑袋销售项目
二、发包单位
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(以下统称“甲方”)
三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物资种类及基本信息

	物资名称
	暂估数量（吨）
	单价（元/吨）
	增值税率
	备注

	废包装袋
	80
	
	13%
	废PTA旧吨袋

	废木板
	300
	
	13%
	废木箱、木托架

	废纸塑袋
	2
	
	13%
	废纸


以上物资按实际过磅数量结算
(二)销售方式及期限
1.销售方式:合同期限内分批次销售，甲方根据生产和堆场暂存情况通知提货，乙方按通知要求分批装运提货。
2.合同期限: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整。
四、发包范围及要求
(一)物资交付与计量
1.提货方式:乙方自备运输工具到甲方指定区域装车自提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及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2.计量方式:货物装车后在甲方地磅过磅，实际交付数量以过磅单为准(乙方司机签收即视为认可数量)。
(二)结算与发票
1.计价原则:按合同约定单价据实结算，乙方需在货物出厂前按实际过磅数量向甲方支付足额提货款。
2.发票要求:甲方根据实际销售数量提供 13%增值税专用发票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合同主要条款
(一)双方责任
甲方责任:
1.甲方负责在乙方提货时给予指挥协调，协助报备过磅流程、开具出厂控制单。
2.对乙方进行厂级安全培训教育及考核，考核合格后方可入厂。
乙方责任:
1.按甲方通知时间提货，提货仅限白天上班时间，服从甲方调度、遵守规章管理制度。
2.承担运输及装卸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如损坏甲方设施(路灯、路牙等)需按价赔偿。
3.厂商应按我司安全及环保要求执行，杜绝二次污染，否则将按我司相关环保规定给予处罚。
(二)违约责任
1.乙方未及时提货或违反甲方安全管理规定，甲方有权收取违约金 1000元/次(从预付货款中扣除);情节严重(如导致甲方仓库满溢、多次违约)的，甲方可提前解除合同并没收已支付货款。
2.乙方人员或运输工具在厂区内造成第三方人身/财产损失的,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